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参保学生医保IC卡使用须知

为进一步做好我院学生参保工作，使我院参保学生了解和掌握如何使用医保IC卡，现就医保IC卡的使用、报销流程、挂失补办相关事宜做进一步解释和说明：
    一、医保IC卡使用范围

医保IC卡是参保学生缴费和享受医保待遇的凭证，因不设立个人账户，医保IC卡本身无金额，仅作为参保及住院报销结算凭证。在郑州本市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学生，需提供医保IC卡和身份证办理住院手续，方可享受相应医疗报销待遇。医保IC卡初始密码为111111。
二、医保IC卡住院报销使用说明

1、郑州市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持卡报销流程：
参保学生取得医保IC卡后，凡在郑州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，学生持卡住院即可。入院第一时间向所住医院出示医保IC卡，医院将直接联网结算应报销的医疗费用，住院学生只需支付个人应承担医疗费用。（注：取得医保IC卡后，在郑州本市住院，如住院期间不使用医保IC卡，出院后将不能享受医疗报销待遇。）

2、异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持卡报销流程：

参保学生取得医保IC卡后，凡放假、休学期间在户籍所在地，实习期在实习地发生的异地住院，住院后一周内通知市医保中心备案，备案电话：0371-67880245。异地住院产生的住院费用需自行垫付，出院后需携带本人医保IC卡及相关材料前往郑州市医保中心报销，报销流程如下：

持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医保IC卡原件，并携带1)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；2)医疗保险卡复印件；3）住院医疗费用原始发票；4）住院病历复印件（病历复印后需加盖医院公章）：包括①病历首页②入院记录③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④出院记录或出院小结⑤主要检查结果；5）医疗费用明细汇总表；6）出院证明；7）学校出据相关放假、实习、休学证明材料前往郑州市医保中心审核科。

↓
 审核科审核后经领导签字后转财务科

↓
报销学生每季度首月18日—22日持医保IC卡、身份证到财务二科领取报销的医疗费用。

3、未取得医保IC卡的住院报销流程：

制卡期间未取得医保IC卡的参保学生在郑州本市、户籍所在地、

实习地发生的异地住院费用，学生需自行垫付，待取得医保IC卡后参照本《须知》当中的“异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持卡报销流程”进行报销。
三、医保IC卡挂失补办

医保IC卡作为参保及住院报销结算凭证，丢失将影响参保学生享受住院报销待遇，请参保学生妥善保管。一旦丢失请学生本人持身份证复印件、一寸白底彩色照片、12元工本费（注：该费用为郑州市医保中心收取的补办费用）及时到郑州市医保中心一楼大厅申请挂失及补办，以免影响住院医疗报销待遇享受。

郑州市医保中心地址：郑州市陇海路与伏牛路交叉口向北50米路东

郑州市医保中心政策咨询电话：0371-678802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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